浙江大学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温馨提示卡
亲爱的同学：

祝贺你圆满完成学业，即将走上新的学习工作岗位。希望你继承“求是创新”校训，在新的岗位上继续顽强拼搏、奋发有为，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

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。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证明党员身份和隶属关系的重要凭证，必须妥善保存，不得遗失，无特殊情况一般不予重开。

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有效期一般不超过3个月。请务必在有效期内，本人持介绍信去拟转入的党组织办理完成组织关系转接手续，并督促接收党组织于1个周内将介绍信回执寄回学院主楼114办公室，（邮寄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之江路51号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主楼114，王书剑，86592771），同时将回执拍照并按“支部+名字”命名好后发送至党员之家公邮zjufxydyzj@163.com。
已取得纸质版介绍信回执或在“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”里的转接程序完结的，组织关系转接完毕；如果组织关系没有转接完毕，该党员仍要继续参加学院原党支部组织生活和定期缴纳党费。
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，不及时转移党员组织关系，长期将组织关系介绍信放在自己身上，造成介绍信过期失效，本人成为“口袋党员”，是党员意识、组织观念淡薄，组织纪律性不强的一种表现。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或不缴纳党费，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，依据党章规定将按照自行脱党予以除名。

党员组织关系转接过程中，如有疑问或困难，请及时咨询学院党委相关老师。联系人：王书剑，电话：86592771。
特此提醒。

衷心祝愿你鹏程万里、前程似锦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光华法学院学院党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6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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